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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專任教師徵才公告內容 

聘用單位 音樂學系 起聘日期 
114 年 8月 1日或 
115 年 2月 1日 

聘任等級 助理教授以上 收件截止日 
114 年 5月 20日 
（以郵戳為憑） 
 
※公告期間至少二週 

名額 1名 工作內容 
教學、研究、服務、輔導 
…等 

應
徵
資
格 

學歷 理論作曲專長領域之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。 

專長 

或 

條件 

1.應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6-1至 18條資格之一。 

2.具全英語授課能力者尤佳。 

3.可教授音樂學系及碩士班「理論作曲」主修之個別課、大班課課
程【和聲學、對位法、曲式與分析】。 

4.具電腦音樂創作、音樂科技導論、電子音樂、音樂軟體應用等專
長，以及有大學音樂系所理論作曲相關課程教學經驗者尤佳。 

5.近三年應至少有一次音樂會作品發表。 

6.具研究、教學、服務熱忱及團隊合作精神者。 

7.新聘教師應兼辦系所行政工作三年。 

8.具備外語能力(須檢附相關證明)。 

應徵資料 
(請按順序排列並

以長尾夾或活頁

夾固定，勿裝訂) 

1.本校擬聘專任教師基本資料表並簽名（如公告附件表格） 

2.大學以上學歷證明影本  

註：最高學位係境外學歷者，請另檢附下列資料影本，並分別於

空白處繕寫「與正本無誤」及簽名。 

(1)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

構完成驗證之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。 

(2)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

驗證之香港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

明。 

(3)教育部核發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函。 

(4)國外、香港、澳門修業情形一覽表。(如公告附件表格) 

(5)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之個人出入境紀錄或香港或澳門主管

機關核發之出入境紀錄證明(請向內政部移民署各地辦事

處或香港或澳門主管機關申請)。 

3.大學以上學歷之歷年成績單影本。 

4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外籍人士附護照基本資料頁影本) 

5.個人經歷證明影本:如相關工作證明、證書(境外任職證明須附中

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

權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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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證) 

6.教師證書影本(無則免附) 

7.擬任人員具結書並簽名。(如公告附件表格) 

8.著作目錄與研究計畫構想書（2~3頁）各 1份。 

9.推薦信至少 2封。 

10.曾任大學校院專兼任教師職務近 3年學生教學意見評量結果。 

11.近三年音樂會作品發表之影音資料，每式 2 份。 

12.可開授相關課程科目清單 1份。 

13.以下五門課程之教學大綱各 1份： 

(1)個別課教學大綱：理論作曲（請提供包含大學四年各學期之課

程進度設計，並任選其中一學期之教學大綱撰寫）。 

(2)大班課教學大綱：(請提供整學期之教學大綱) 

(A)和聲學、(B)曲式分析、(C)對位法、 

(D)電腦音樂科技類課程。 

14.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 

※備註：本次專任教師甄選辦理程序如下： 

1.書面審查：依公告收件進行書面資料審查；通過書面審查者，將

以電話或 email 個別通知參加面試。 

2.試教： 

(1)大編制器樂作品播放與創作技巧解說（可截取精彩片段展現），

時間 5 分鐘。 
(2)電腦科技應用音樂作品播放與創作技巧解說（可截取精彩片段展

現），時間 5分鐘。 

(3)由評審委員自「和聲學」、「曲式分析」、「對位法」、「電腦音樂科

技類課程」四門大班課中，現場指定二門進行試教，總計時間 20

分鐘。 

3.面談。 

聘用單位聯絡人 
姓名：沈先生 
電話：089-318855轉 5502 
電子信箱：music@nttu.edu.tw 

備註 

一、本案徵才相關疑問，請洽詢聘用單位聯絡人。 
二、經聘用單位初審符合資格者，由聘用單位擇優另行通知面試，並

將通知面試人員名單公告於本校網頁。參加面試未獲錄取人員，
另以 email或書面通知徵選結果。 

三、新聘專任教師案，經本校校教評會審查後，得改以約聘教學人員
聘任，惟以約聘教學人員聘任時，需徵得當事人同意，若不同意
則不予聘任為本校教師。  

四、應徵資料請寄：95092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知
本校區人事室華李振華先生收，並應註記「應徵音樂學系教職」。 

五、請將填妥之應徵資料「擬聘專任教師基本資料表」電子檔(僅
限.doc 檔)e-mail 至人事室：bbqmig@nttu.edu.tw 信箱，並請於
電子郵件主旨欄位填註「○○○應徵音樂學系專任教師」。 

六、為配合依據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 27條第 4項、「性侵害犯罪加
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」第 14 條之規定，辦理有無加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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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登記資料查閱作業，請於寄送報名資料時，一併檢附查閱同意
書並簽名。(如公告附件表格) 

 

 


